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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   

忍
一
時

        
世
間
無
常
，
萬
物
不
斷
變
化
。
我
們
的
心
識
也
如
是
，
瞬
間
煩
惱
起
，

過
一
會
，
自
動
消
失
；
瞬
間
善
念
起
，
過
一
會
也
忘
失
。

       

這
是
我
們
心
識
的
屬
性
，
心
如
野
馬
，
如
何
因
應
它
的
屬
性
，
降
服

其
心
，
猶
如
馴
服
野
馬
，
此
乃
修
心
之
道
。

        

當
煩
惱
起
要
作
惡
時
，
必
須
壓
止
，
降
服
它
，
不
要
讓
它
肆
虐
，
否

則
會
變
本
加
厲
，
最
後
無
法
駕
馭
。
可
以
用
不
同
的
方
法
，
如
硬
憾
，
分

心
，
轉
移
，
代
替
等
抵
擋
。
開
始
可
能
感
到
不
舒
服
，
難
受
，
可
用
觀
空

方
法
減
輕
，
慢
慢
煩
惱
消
退
，
漸
漸
感
到
適
應
，
最
後
回
復
正
常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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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認
清
楚
整
個
過
程
不
會
很
長
，
忍
一
時
，
很
快
來
襲
會
自
動
消
退
。

如
果
不
能
抵
禦
來
襲
，
將
來
苦
不
堪
言
，
只
能
為
奴
為
婢
。

       
人
的
適
應
性
很
強
，
對
不
適
很
快
便
能
適
應
。
同
樣
，
對
美
好
的
事

物
失
去
時
，
須
常
懷
念
，
但
時
間
過
去
，
慢
慢
適
應
，
最
後
念
頭
不
起
。

因
此
有
「
時
間
是
最
好
的
療
癒
」
之
說
。

        

不
好
的
念
頭
起
時
，
也
應
如
此
對
待
，
即
時
壓
止
，
不
讓
它
延
續
，

惡
化
，
如
前
。
最
要
緊
是
覺
知
是
善
念
，
惡
念
，
念
頭
起
皆
要
覺
知
，
否

則
無
從
對
治
。
好
的
事
物
會
產
生
愛
樂
，
貪
著
；
不
好
的
事
物
會
瞋
怨
。

這
些
同
樣
可
以
「
忍
一
時
」
面
對
，
慢
慢
自
會
恢
復
正
常
。

        

由
於
眾
生
志
性
不
定
，
對
好
的
事
物
如
念
佛
、
念
法
、
念
僧
等
，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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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產
生
厭
倦
，
因
此
有
「
長
久
心
難
發
」
之
說
。
如
何
保
持
向
道
之
心
也

很
重
要
。
同
樣
，
當
厭
倦
心
生
起
，
要
退
心
時
，
也
可
以
此
「
忍
一
時
」

的
方
法
，
繼
續
念
佛
，
修
行
，
強
迫
自
己
忍
耐
。
這
樣
，
一
段
短
時
間
過

後
，
亦
會
若
無
其
事
，
繼
續
如
前
修
道
。

        

因
此
，
「
忍
一
時
」
即
堅
持
，
待
一
段
短
時
間
過
後
，
自
會
雲
開
見

月
明
。
只
是
如
何
對
待
好
的
與
不
好
的
事
物
，
別
讓
它
惡
化
，
沈
淪
。

        

這
正
是
人
道
的
特
勝
：
勇
猛
勝
、
梵
行
勝
。
該
好
好
掌
握
。

    

二    

孤
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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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典
裡
，
常
鼓
勵
遠
離
潰
鬧
，
阿
蘭
若
，
乃
至
塚
間
住
。
修
行
該
是

寂
靜
，
寡
言
，
身
體
柔
和
，
意
念
集
中
，
才
是
修
行
的
典
範
。
絕
不
是
聚

眾
，
吵
嚷
，
心
猿
意
馬
。
這
樣
定
境
才
易
生
起
，
無
事
不
辦
。

        

佛
典
裡
，
常
提
到
佛
陀
及
弟
子
有
空
便
躲
開
宴
坐
。
佛
陀
常
隨
眾
數

以
千
計
，
皆
嚴
守
律
儀
，
守
護
身
口
意
，
不
會
給
人
熱
鬧
繁
雜
的
感
覺
，

只
會
安
靜
，
有
紀
律
，
不
會
因
為
人
多
而
妨
礙
他
人
，
加
重
別
人
的
照
顧
、

負
擔
。

        

熱
鬧
群
聚
的
過
失
有
：
1.
說
是
非─

─

不
自
覺
地
說
他
人
是
非
，
不

能
適
可
而
止
，
影
嚮
心
地
的
清
淨
，
且
浪
費
時
間
；
2.
言
不
及
義─

─

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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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
，
盡
說
些
無
意
義
，
客
套
，
花
言
巧
語
的
謊
話
，
無
法
利
益
眾
生
，
無

目
標
、
無
宗
旨
，
最
低
限
度
浪
費
別
人
的
時
間
，
亦
浪
費
自
己
的
時
間
；

3.
心
散
渙─

─

不
能
專
注
辦
事
，
多
人
閒
聊
影
嚮
工
作
的
進
度
及
導
致
出

錯
的
例
子
比
比
皆
是
；
4.
不
能
進
入
定
境─

─

熱
鬧
影
嚮
無
法
專
注
思

考
，
疏
忽
身
邊
事
，
無
法
觀
察
入
微
或
錯
失
機
會
；
5.
容
易
引
起
紛
爭

─
─

言
多
必
失
，
相
處
太
久
，
產
生
磨
擦
。

        

人
是
群
體
動
物
，
孤
獨
難
過
不
好
受
。
但
修
行
是
向
上
，
對
向
解
脫
，

人
生
的
改
造
，
當
然
不
容
輕
鬆
，
敷
衍
。
只
有
認
真
，
決
斷
，
全
力
以
赴

才
能
做
出
成
果
。
因
此
，
不
是
每
一
個
人
皆
能
做
到
，
對
大
多
數
做
不
到

的
人
不
應
深
責
，
對
做
得
到
的
人
應
讚
嘆
、
護
持
。
修
行
的
本
質
是
摒
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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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切
，
呵
五
欲
，
出
離
心
。
因
此
，
能
出
家
最
好
，
出
家
可
心
無
旁
贅
，

全
力
以
赴
。

        
孤
獨
不
好
受
，
但
孤
獨
確
能
成
就
道
業
，
只
要
修
行
有
成
，
再
沒
有

難
受
苦
惱
可
言
。
最
後
，
從
經
典
裡
引
出
下
文
，
以
證
上
說
：

        

喜
歡
社
交
，
或
在
夥
伴
關
係
中
得
到
喜
悅
或
滿
足
，
或
喜
歡
親
密
，

或
因
而
高
興
，
這
種
比
丘
不
應
受
到
讚
嘆
。
受
讚
嘆
的
比
丘
，
應
隨
其
願

達
到
出
離
的
喜
悅
、
獨
居
的
喜
悅
、
平
靜
的
喜
悅
與
覺
醒
的
喜
悅
，
但
在

群
聚
時
，
這
是
無
法
成
辦
的
。

        

在
《
清
淨
道
論
》
裡
，
有
卅
二
種
「
無
用
的
談
論
」
。
例
如
食
物
論
、

床
室
論
、
女
論
、
男
論
、
世
俗
學
說
等
，
比
丘
談
論
這
些
妨
礙
修
行
。
而

比
丘
可
以
談
論
的
有
十
種
事
，
例
如
少
欲
、
知
足
、
遠
離
煩
惱
、
無
著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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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、
勤
、
戒
、
定
、
慧
、
解
脫
、
解
脫
知
見
。

    

三    
菩
提
心
淺
修

        

菩
提
心
是
佛
教
的
精
華
，
因
此
，
如
何
修
好
菩
提
心
很
重
要
。
但
菩

提
心
的
修
法
艱
深
難
行
，
非
一
般
人
可
做
到
。
因
此
，
從
淺
修
或
前
行
開

始
，
慢
慢
進
入
正
行
，
加
行
，
將
有
助
踏
進
成
佛
大
道
。
菩
提
心
具
備
成

佛
的
兩
個
條
件
：
慈
悲
與
智
慧
。
兩
足
尊
是
佛
的
德
性
，
如
何
修
持
好
慈

悲
與
智
慧
很
重
要
。
慈
悲
與
智
慧
充
滿
矛
盾
，
開
始
時
需
各
別
單
修
，
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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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將
其
融
和
，
將
矛
盾
消
除
，
達
到
悲
智
雙
運
的
境
界
。

        
真
正
的
慈
悲
心
，
必
然
無
我
，
沒
有
我
的
執
著
才
能
慈
悲
眾
生
，
才

能
利
益
眾
生
，
才
能
將
無
緣
大
慈
，
同
體
大
悲
的
空
性
智
慧
感
染
眾
生
，

亦
是
最
大
利
益
眾
生
的
究
竟
法
，
否
則
像
世
間
人
幫
助
他
人
般
，
不
管
如

何
大
力
，
也
只
是
執
我
的
愛
心
而
已
，
因
此
，
無
我
與
慈
愍
眾
生
同
樣
重

要
，
凡
事
去
我
，
才
能
做
到
真
正
的
慈
悲
。

        

從
第
一
步
心
懷
慈
悲
開
始
，
我
們
要
發
願
，
祈
請
，
迴
向
。
如
普
賢

行
願
品
般
，
發
願
作
一
切
善
行
去
利
益
眾
生
，
更
祈
請
借
助
諸
佛
菩
薩
的

力
量
去
救
贖
眾
生
，
遇
到
災
難
等
非
己
能
力
可
及
，
仍
不
放
棄
，
定
必
祈

請
三
寶
加
持
，
並
普
皆
迴
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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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沈
悶
的
日
常
生
活
中
，
努
力
薰
修
轉
心
，
以
備
落
實
去
行
菩
薩

道
。
吃
飯
前
，
必
先
供
養
三
寶
，
並
當
願
眾
生
，
豐
衣
足
食
。
繼
而
思
惟

吃
飯
不
是
為
自
己
享
受
，
而
是
為
了
維
持
色
身
，
增
加
力
量
去
作
利
生
事

業
。
睡
覺
前
，
必
先
對
三
寶
懺
除
當
天
及
以
前
所
罪
障
，
並
當
願
眾
生
安

樂
舒
適
。
繼
而
思
惟
睡
覺
非
為
自
己
疏
懶
放
逸
，
而
是
為
了
進
入
定
境
，

恢
復
體
能
，
去
作
利
生
事
。
穿
衣
前
，
必
先
供
養
三
寶
，
並
當
願
眾
生
，

溫
暖
和
樂
，
莊
嚴
清
淨
。
繼
而
思
惟
自
己
穿
衣
非
為
豪
華
炫
耀
，
而
是
為

了
讓
眾
生
喜
見
，
接
受
為
們
所
說
的
佛
法
。
如
此
類
推
，
為
每
一
件
不
起

眼
的
事
，
賦
與
意
義
，
成
為
自
己
的
淺
修
，
前
行
。

        

第
二
步
是
面
對
逆
境
順
境
。
諸
法
皆
空
，
逆
境
及
順
境
皆
惱
亂
我
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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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心
，
使
我
們
不
安
，
甚
而
做
業
，
無
法
出
離
。

        
面
對
逆
境
，
不
要
生
厭
惡
心
、
逃
避
心
，
要
坦
然
面
對
。
當
看
破
一

切
，
如
何
有
得
失
心
？
如
何
會
害
怕
逆
境
？
在
空
性
下
，
逆
境
沒
有
任
何

意
義
，
沒
有
意
義
的
逆
境
，
也
不
會
是
什
麼
逆
境
，
甚
至
不
能
界
定
為
逆

境
。

       

對
於
順
境
，
我
們
更
要
小
心
，
過
分
的
順
境
使
我
們
失
去
警
惕
，
容

易
將
事
情
看
得
簡
單
，
抵
受
不
起
逆
境
的
到
來
。
自
大
，
放
逸
。
順
境

時
，
可
有
想
過
感
恩
眾
生
，
感
恩
各
因
緣
的
成
就
？
可
有
思
惟
非
一
己
的

功
勞
？
可
有
想
過
回
報
？

        

對
每
個
可
惡
或
對
我
們
不
好
的
人
，
應
站
在
他
們
的
立
場
，
去
了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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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們
為
何
如
此
？
為
何
讓
煩
惱
困
擾
？
繼
而
同
情
、
原
諒
他
們
，
應
沒
有

一
個
我
們
瞋
恨
的
人
。
例
如
遇
到
貪
小
便
宜
的
人
，
應
思
惟
他
是
一
個
窮

人
，
或
快
要
失
業
，
或
捱
窮
已
成
習
性
，
因
此
貪
小
便
宜
而
不
自
知
，
該

同
情
他
們
，
何
況
自
己
也
曾
窮
過
，
貪
過
小
便
宜
；
遇
到
偷
盜
的
人
，
應

思
惟
他
剛
失
業
，
老
闆
對
他
刻
薄
欺
壓
，
能
偷
盜
証
明
他
有
才
智
，
只
是

沒
有
機
會
，
才
出
此
下
策
。
該
勸
他
利
用
自
身
的
才
智
，
依
正
道
工
作
，

積
累
財
富
，
才
是
究
竟
之
道
；
遇
到
瞋
心
重
的
人
，
應
思
惟
他
遇
到
極
多

障
緣
，
無
法
解
決
，
才
失
控
不
能
自
主
，
其
他
人
遇
到
他
的
違
緣
，
亦
會

如
此
失
控
，
就
是
自
己
處
此
境
地
，
也
會
為
煩
惱
控
制
，
因
此
，
不
要
深

責
他
們
，
該
同
情
他
們
，
為
他
解
決
困
境
，
自
會
變
得
柔
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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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
有
一
個
為
煩
惱
所
苦
的
眾
生
是
我
們
該
嗔
恨
的
，
沒
有
一
個
為
業

果
迫
惱
的
眾
生
不
值
得
我
們
同
情
，
原
諒
。
不
管
對
錯
，
因
緣
過
後
一
切

將
成
夢
幻
，
為
夢
中
幻
事
起
煩
惱
，
受
苦
何
等
不
值
。
將
注
意
力
集
中
在

他
人
的
過
失
中
，
為
他
人
的
行
為
起
煩
惱
，
浪
費
時
間
多
麼
愚
痴
。
該
心

懷
慈
悲
同
情
他
們
，
為
他
們
解
決
困
難
才
最
實
際
。
更
當
思
惟
生
死
無

常
，
輪
迴
過
患
，
那
才
是
我
們
每
一
個
人
真
正
該
面
對
的
呢
！

    

四    

一
切
眾
生
喜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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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行
一
般
分
兩
個
大
方
向
走
：
一
是
屏
諸
外
緣
，
在
心
念
上
下
功

夫
，
或
是
在
定
、
慧
上
用
功
，
強
化
自
己
。
二
是
處
眾
，
對
境
練
心
，
如

能
在
繁
複
的
世
務
上
仍
能
保
持
清
淨
心
，
定
慧
等
持
，
不
被
環
境
影
響
，

才
算
穩
固
，
在
修
福
或
利
他
上
才
能
無
掛
礙
，
深
契
佛
法
，
如
是
福
慧
雙

修
，
直
趨
佛
道
。
在
修
行
的
標
準
上
，
能
否
利
益
他
人
至
關
重
要
，
眾
生

皆
有
擷
取
利
益
的
習
性
，
對
他
們
有
利
，
適
意
的
對
待
，
自
然
歡
喜
，
願

意
親
近
，
他
們
每
一
天
每
一
刻
都
在
追
求
快
樂
，
抗
拒
不
如
意
。
因
此
，

如
果
受
到
別
人
的
歡
喜
，
樂
於
親
近
，
表
示
自
己
於
世
上
仍
有
價
值
，
可

以
利
益
他
人
，
愈
受
歡
迎
，
乃
至
擴
展
到
不
同
年
齡
，
不
同
階
層
，
表
示

修
行
愈
到
位
，
否
則
只
是
空
口
說
白
話
，
於
事
無
補
。
這
基
本
標
準
達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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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，
進
一
步
深
層
次
去
利
他
，
很
多
利
他
行
屬
表
面
性
、
短
暫
，
乃
至
有

害
。
如
何
於
利
他
中
不
使
其
執
著
，
墮
落
，
放
逸
，
乃
至
不
離
佛
法
，
深

入
佛
道
才
至
關
重
要
。
因
此
，
修
行
到
一
切
眾
生
喜
見
外
，
如
親
近
的
都

是
修
行
人
則
更
具
意
義
。
但
基
本
的
與
人
相
處
能
使
人
舒
適
、
快
樂
，
眾

生
喜
與
相
見
、
共
事
，
並
不
容
易
做
到
。
可
是
，
我
們
為
人
處
世
，
處
處

做
到
圓
滑
，
朋
友
滿
天
下
，
為
的
是
得
到
利
益
，
得
到
別
人
的
助
力
，
亦

知
道
結
怨
結
敵
帶
來
的
傷
害
不
少
。
這
些
都
是
從
私
利
出
發
，
不
究
竟
。

在
修
行
，
利
他
上
反
不
如
世
間
法
做
到
一
切
眾
生
喜
見
的
話
，
真
要
好
好

檢
討
。

     

「
我
是
某
國
家
的
人
，
某
種
族
的
人
，
某
同
鄉
的
人
，
某
團
體
的
人
」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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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方
設
限
，
使
我
們
到
處
對
立
，
甚
至
樹
敵
，
這
皆
是
源
於
我
見
，
無
法

做
到
一
切
眾
生
喜
見
。
拋
棄
自
我
，
去
除
我
執
，
人
人
都
樂
於
共
處
，
喜

見
，
這
是
修
行
的
自
然
顯
現
，
自
利
利
他
。

        
如
果
發
覺
到
自
己
未
能
達
標
，
或
是
與
標
準
相
距
甚
遠
，
必
痛
苦
無

限
，
請
趕
緊
修
行
，
去
除
我
執
。
而
修
行
最
好
的
方
法
莫
如
修
六
度
。

布
施─

─

時
刻
布
施
他
人
，
滿
足
眾
生
貪
利
的
習
性
，
自
然
做
到
「
一
切

眾
生
喜
見
」
，
得
以
親
迎 

，
繼
而
深
度
轉
化
。
但
最
佳
的
布
施
物
該
是

佛
法
，
「
諸
供
養
中
，
法
供

　
養
最
」
，
如
不
能
直
接
布
施
佛
法
，
也

　

該
以
誘
導
及
方
便
法
引
導
入
佛
。

持
戒─

─

嚴
守
戒
律
，
不
害
他
，
自
然
「
一
切
眾
生 

喜
見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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忍
辱─

─

為
了
利
他
，
去
忍
受
很
多
不
如
意
事
，
自
然
「
一
切
眾
生
喜

見
」
。

精
進─

─

不
斷
努
力
為
善
，
學
習
，
深
入
佛
法
，
讓
別
人
有
依
靠
，
自
然

「
一
切
眾
生
喜
見
」
。

禪
定─

─

能
使
人
有
祥
和
的
感
覺
，
自
然
「
一
切
眾
生
喜
見
」
。

智
慧─

─

能
作
他
人
師
，
自
然
「
一
切
眾
生
喜
見
」
。

    

五    

原
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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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修
行
不
難
，
你
可
叫
我
清
苦
修
行
，
降
勞
忍
苦
，
挨
飢
抵
餓
，
孤
苦

伶
仃
。
可
別
叫
我
走
進
人
叢
中
，
與
他
們
相
處
，
共
生
活
。
一
天
也
吃
不

消
呢
。
他
們
固
執
偏
激
，
不
肯
聽
意
見
，
自
以
為
是
，
忘
恩
負
義
，
恩
將

仇
報
，
鵲
巢
鳩
佔
…
…
」

        

很
多
「
修
行
人
」
皆
有
此
概
嘆
，
尤
其
當
他
們
費
盡
九
牛
二
虎
之
力
，

長
年
累
月
去
度
化
一
些
人
，
本
來
很
「
聽
話
」
的
人
，
突
然
變
得
不
「
聽

話
」
所
帶
來
的
打
擊
最
大
。
他
們
不
知
道
世
間
變
化
無
常
，
眾
生
浮
沈
，

頭
出
頭
沒
是
自
然
現
象
。
娑
婆
世
間
本
如
此
。
凡
事
必
有
因
果
，
沈
淪
眾

生
弄
至
如
此
地
步
實
應
同
情
；
當
煩
惱
起
時
，
他
們
無
能
為
力
，
無
法
控

制
，
眼
巴
巴
看
著
陷
落
；
當
惡
業
現
行
時
，
亦
只
能
乾
瞪
著
受
報
，
不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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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何
補
救
也
無
濟
於
事
；
當
魔
考
時
，
總
感
到
能
力
不
遞
，
智
慧
不
足
，

所
學
不
夠
，
抵
禦
不
住
。

　
　
凡
事
必
有
因
果
，
能
知
因
知
果
很
重
要
，
不
知
因
果
會
錯
誤
應
對
，

無
法
解
決
，
甚
至
使
情
況
惡
化
。
如
生
病
不
知
病
因
，
不
但
無
法
醫
治
，

還
會
使
病
情
惡
化
。
佛
菩
薩
深
明
因
果
，
能
以
方
便
力
度
化
眾
生
。
眾
生

為
惡
必
有
其
因
，
應
小
心
求
証
，
加
以
引
導
。
最
佳
的
方
法
是
站
在
他
們

的
立
場
，
以
他
們
的
思
惟
，
面
對
當
時
的
環
境
，
自
能
體
諒
他
們
的
煩
惱
。

如
果
只
是
怪
責
，
對
立
，
衝
突
永
不
能
解
決
。

　
　
因
此
，
需
千
方
百
計
為
他
們
的
作
惡
找
借
口
，
原
諒
他
們
。
反
問
如

果
自
己
在
他
們
的
處
境
會
怎
樣
？
當
知
很
多
問
題
的
產
生
皆
有
其
必
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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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，
要
改
變
不
好
的
惡
行
，
要
修
行
真
的
不
容
易
。
可
是
，
佛
法
重
視
因

果
，
了
解
事
情
的
發
生
，
煩
惱
的
生
起
，
提
供
解
決
之
道
，
根
本
的
方
法
。

因
此
擁
有
佛
法
是
幸
運
的
，
更
應
同
情
，
憐
憫
，
原
諒
其
他
眾
生
的
惡
行
。

縱
使
他
們
忘
恩
負
義
，
恩
將
仇
報
，
亦
不
能
生
瞋
恨
心
。
至
此
，
修
持
空

性
是
必
然
的
，
沒
有
不
共
世
間
的
空
性
修
持
，
不
計
較
、
忍
辱
、
精
進
、

諒
解
等
，
絕
對
無
法
做
到
。

　
　
如
果
觸
不
到
眾
生
為
惡
的
原
因
，
只
好
暫
時
存
疑
，
不
斷
修
行
，
增

長
智
慧
，
力
量
，
去
自
利
利
他
。
但
最
基
本
的
態
度
必
須
有
：
世
間
沒
有

不
可
原
諒
的
人
和
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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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   

善
念

        

每
天
，
在
家
裏
，
工
作
間
，
社
會
上
遇
到
的
儘
是
利
害
關
係
，
各
人

為
了
私
利
，
為
了
自
己
的
順
意
，
不
自
覺
地
傷
害
他
人
。
貪
、
瞋
、
痴
，

忘
恩
負
義
，
無
盡
要
求
，
無
盡
需
索
。
一
天
廿
四
小
時
中
，
六
根
感
染

善
、
淨
的
時
間
有
多
少
？
反
之
，
耳
濡
目
染
皆
是
不
善
，
試
問
如
此
長
期

薰
習
，
那
有
不
中
毒
受
害
？
那
會
不
相
牽
入
火
炕
。
因
此
，
佛
教
很
強
調

好
的
環
境
，
如
淨
土
；
好
的
法
侶
，
善
知
識
，
可
以
互
相
提
攜
，
扶
持
向

道
。
對
於
世
間
的
惡
習
，
不
善
，
應
有
遠
離
心
；
對
於
道
業
，
應
有
樂
法



21

之
心
。
這
種
心
態
本
應
自
然
生
起
，
只
是
無
始
以
來
的
薰
習
，
恐
不
易
擺

脫
，
當
努
力
培
養
遠
離
及
樂
法
之
心
，
正
是
修
行
之
道
。

        
時
時
刻
刻
保
持
善
念
，
經
久
薰
習
，
自
會
成
一
習
性
，
世
界
亦
會
跟

著
改
變
，
這
是
念
力
的
力
量
，
心
念
能
改
變
外
境
，
一
念
善
的
生
起
，
間

接
或
直
接
影
響
行
為
，
繼
而
在
因
果
法
則
下
，
影
響
外
在
的
環
境
，
外
在

的
人
事
，
亦
會
受
感
染
而
將
影
響
力
擴
散
開
去
。
可
見
善
念
何
等
重
要
。

       

在
順
境
中
保
持
善
念
不
難
，
但
在
逆
境
中
能
保
持
善
念
則
不
容
易
。

因
此
在
逆
境
中
不
斷
要
提
醒
自
己
，
保
持
善
念
。
菩
提
心
；
轉
逆
境
為
道

用
；
無
我
思
想
有
助
於
善
念
的
保
持
。
但
當
遇
到
惡
的
人
，
懷
疑
有
陰
謀

時
，
如
何
對
待
呢
？
首
先
仍
要
保
持
善
念
，
可
能
是
自
己
看
錯
，
對
方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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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定
那
麼
惡
；
繼
而
想
他
為
環
境
所
迫
，
才
淪
落
至
此
；
再
想
他
可
能
是

煩
惱
起
，
控
制
不
了
自
己
，
作
業
做
惡
，
可
怕
的
果
報
正
在
前
面
等
著
折

磨
他
，
可
悲
可
憫
。
縱
使
看
錯
人
，
但
心
內
仍
保
持
清
淨
平
和
，
總
比
終

日
疑
神
疑
鬼
，
測
度
懷
疑
他
人
好
。
念
頭
要
善
，
行
為
要
合
理
，
做
事
要

量
力
而
為
，
以
智
慧
洞
察
事
情
的
真
象
，
以
佛
法
、
戒
律
衡
量
事
情
應
為

或
應
不
為
。
當
身
無
長
物
，
長
養
出
離
心
後
，
還
怕
什
麼
吃
虧
，
被
人
欺

負
呢
？

        

不
論
順
逆
，
常
保
持
善
念
，
清
淨
心
，
猶
如
蓮
花
出
污
泥
而
不
染
。

對
外
境
的
影
響
常
戒
備
，
保
護
六
根
不
被
污
染
。
習
久
成
性
，
自
能
像
佛

眼
般
觀
眾
生
皆
善
，
皆
是
佛
；
觀
穢
土
為
淨
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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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華
嚴
經
淨
行
品
》
是
修
持
善
念
最
好
的
方
法
。
從
起
床
、
吃
飯
、

工
作
乃
至
上
廁
所
皆
保
持
善
念
，
菩
提
心
，
發
願
使
眾
生
向
善
向
解
脫
，

每
天
廿
四
小
時
無
時
無
刻
不
當
願
眾
生
體
解
大
道
。
如
此
密
集
，
全
心
全

意
，
為
眾
生
，
那
有
空
隙
讓
煩
惱
生
起
，
讓
貪
瞋
痴
慢
疑
見
作
作
作
祟
，

修
持
善
念
那
有
不
成
就
。

    

七    

空
性

        

佛
教
非
常
注
重
修
行
，
參
禪
，
念
佛
，
持
戒
，
止
觀
，
林
林
種
種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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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姿
多
采
。
可
是
，
佛
教
獨
有
的
空
性
，
如
何
體
會
，
如
何
去
修
？
是
否

躲
開
，
閉
關
，
念
經
，
祈
求
便
可
呢
？

        
經
典
中
儘
是
空
的
名
詞
，
口
頭
上
亦
是
無
常
、
苦
、
空
，
可
見
空
是

如
何
重
要
，
但
理
解
空
性
很
困
難
，
當
自
以
為
明
白
了
解
後
，
卻
偶
然
發

覺
仍
然
執
著
有
，
距
離
空
性
遙
遠
，
失
望
難
過
。
不
要
說
遇
到
生
、
老
、

病
、
死
沖
擊
，
六
神
無
主
，
與
空
性
更
拉
不
上
關
係
。
可
見
空
性
不
但
認

知
上
已
相
當
困
難
，
在?
用
上
更
難
掌
握
。
因
此
，
專
門
修
持
空
性
的
人

不
多
，
法
門
也
少
。

        

世
間
是
無
常
的
，
時
間
川
流
不
息
，
時
空
不
實
，
就
是
「
我
」
在
色

身
及
精
神
上
也
變
化
莫
測
，
因
此
，
世
間
一
切
是
無
常
，
無
我
，
不
實
。



25

可
是
苦
，
萬
象
，
情
執
卻
紏
纏
著
，
不
能
說
無
。
糟
！
這
就
矛
盾
了
，
非

有
非
無
，
真
難
掌
握
，
如
何
去
修
？
該
做
些
什
麼
？
是
否
打
坐
？
是
否
整

天
去
觀
想
這
變
幻
的
空
性
？

        
無
始
以
來
，
眾
生
在
我
執
中
薰
習
，
因
此
人
是
自
私
的
。
突
然
聽
到

世
間
無
常
，
「
我
」
是
不
真
實
的
，
如
何
不
驚
懼
？
如
何
接
受
得
了
？
而

有
些
人
稍
有
點
體
會
，
便
自
以
為
是
，
自
大
剛
愎
，
可
見
我
執
、
我
見
的

影
子
形
影
不
離
，
擺
脫
不
了
。

       

空
性
不
能
只
靠
認
知
去
體
會
，
亦
不
能
屏
諸
外
緣
，
光
坐
在
那
裏
思

惟
就
可
修
到
，
需
要
透
過
眾
多
的
福
德
，
利
他
事
業
，
在
無
窮
的
利
他
中

體
會
，
去
除
我
執
，
體
解
無
我
。
沒
有
福
德
智
慧
，
空
性
是
掌
握
不
到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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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殊
菩
薩
告
知
宗
喀
巴
大
師
，
要
了
解
空
性
，
先
要
做
到
三
點
：
1.

積
資
淨
障
。
2.
多
讀
有
關
大
論
典
。
3.
祈
求
上
師
及
本
尊
加
持
。
宗
大
師

閉
關
苦
修
，
供
曼
達─

─

這
是
積
資
；
拜
三
十
五
佛
禮
懺
文─

─

這
是
淨

障
。
讀
中
觀
大
論
典
，
經
過
止
觀
雙
運
，
思
惟
空
性
道
理
，
終
於
見
到
龍

樹
、
提
婆
、
佛
護
、
月
稱
、
清
辨
等
諸
大
菩
薩
。
可
見
修
持
空
性
需
多
方

面
去
做
，
達
到
悲
智
雙
運
，
自
能
契
合
法
要
。
其
實
修
任
何
法
皆
可
應
用

文
殊
菩
薩
此
教
導
。

       

金
剛
經
：
「
發
阿
耨
多
羅
三
藐
三
菩
提
心
者
，
當
生
如
是
心
，
我
應

滅
度
一
切
眾
生
已
，
而
無
有
一
眾
生
實
滅
度
者
。
」

       

經
中
說
發
阿
耨
多
羅
三
藐
三
菩
提
心
，
應
滅
度
一
切
眾
生
，
這
是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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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；
待
三
阿
僧
祇
劫
後
，
滅
度
一
切
眾
生
已
，
空
性
自
會
生
起─

─

而
無

有
一
眾
生
實
滅
度
者
。
可
見
成
佛
必
需
福
慧
兩
足
尊
，
智
慧
生
起
，
自
能

體
會
空
性
；
福
德
具
足
，
自
能
生
起
智
慧
。

        
因
此
，
當
修
行
遇
到
障
礙
，
或
是
鑽
研
法
義
不
能
突
破
時
，
不
妨
多

做
福
德
事
業
，
積
資
淨
障
，
可
能
別
有
一
番
天
地
。

    

八    

專
志

        

在
佛
教
來
說
，
修
行
是
一
等
一
大
事
，
比
什
麼
都
重
要
。
畢
竟
了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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脫
死
，
普
度
眾
生
比
任
何
豐
功
偉
業
，
財
富
來
得
重
要
。
如
此
重
要
的
大

事
能
輕
視
，
敷
衍
對
待
嗎
？
如
此
一
勞
永
逸
，
離
苦
得
樂
的
境
界
，
能
不

下
苦
功
嗎
？
學
佛
不
能
以
消
閒
，
一
曝
十
寒
，
或
是
隨
意
東
學
些
、
西
學

些
方
式
對
待
。

       

學
佛
需
專
志
，
一
心
，
下
苦
功
，
最
好
是
摒
棄
世
間
俗
務
，
保
護
六

根
，
乃
至
出
離
心
，
才
能
有
成
。
長
年
累
月
的
苦
功
，
十
年
、
二
十
年
、

三
十
年
的
修
行
不
一
定
有
成
。
但
所
種
的
善
根
，
必
有
開
花
結
果
的
一

天
，
就
是
今
生
不
能
達
標
，
來
生
仍
可
繼
續
。
在
生
命
的
長
河
中
，
無
需

急
於
一
生
取
證
，
但
也
不
能
懈
怠
，
應
該
老
老
實
實
，
一
心
不
亂
的
去
修
，

不
計
較
成
敗
得
失
，
如
此
漫
漫
長
路
，
什?

也
不
用
想
，
一
心
一
意
去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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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
可
。

        

學
佛
不
比
任
何
學
科
容
易
，
不
能
馬
虎
，
該
嚴
肅
對
待
，
有
虔
敬
心
，

即
專
志
，
不
被
其
他
影
響
，
不
退
心
，
不
離
棄
，
專
志
的
修
持
有
兩
點
：

1.
薰
修─

─

即
長
年
累
月
不
間
斷
的
修
持
，
例
如
早
晚
課
，
天
天
必
做
的

功
課
，
或
是
坐
禪
，
天
天
坐
香
。
因
此
，
因
自
己
每
天
時
間
的
長
度
、

　

穩
定
度
，
配
合
自
己
適
合
的
法
門
，
長
久
地
每
天
薰
修
，
時
間
很
快
過
去
，

成
就
亦
在
不
知
不
覺
間
。
2.
活
修─

─

很
多
人
將
修
持
，
或
是
佛
教
與
他

們
的
生
活
，
俗
務
分
開
，
彷
似
兩
件
事
情
，
毫
無
關
聯
，
這
是
不
對
的
。

如
果
不
能
將
修
持
融
合
在
生
活
中
，
修
持
將
變
得
無
意
義
，
也
妨
害
精
進

度
。
修
持
到
位
，
自
會
在
個
人
的
外
貌
，
行
為
中
散
發
出
來
。
例
如
慈
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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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修
得
好
，
待
人
接
物
方
面
必
使
人
舒
暢
，
處
處
受
歡
迎
；
出
離
心
修
得

好
，
自
不
會
貪
著
財
物
，
計
較
或
執
著
。
除
了
閉
門
獨
修
外
，
在
生
活
中

仍
需
時
時
縈
繫
練
習
，
將
念
延
續
。
廣
義
來
說
，
就
是
念
法
。
個
別
來
說
，

如
念
佛
、
念
本
尊
、
念
上
師
、
念
咒
。
在
生
活
中
保
持
善
念
。
如
修
念
佛

法
門
，
當
對
所
遇
的
人
作
為
佛
想
，
西
方
為
阿
彌
陀
佛
淨
土
想
，
所
作
善

行
為
積
資
，
迴
向
淨
土
想
。
努
力
工
作
為
去
眾
生
苦
，
普
度
眾
生
想
。
不

只
是
時
刻
憶
念
，
更
要
將
日
常
轉
化
為
法
門
。

        

專
志
切
忌
同
時
修
持
多
個
法
門
，
不
但
駁
亂
，
且
法
門
間
有
些
互
有

抵
觸
，
使
修
持
難
有
成
就
。
如
果
真
要
修
持
多
個
法
門
，
應
專
志
修
完
一

個
法
，
直
至
成
熟
，
不
會
忘
失
，
且
融
和
在
身
上
，
生
活
中
，
才
修
第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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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
法
門
。
例
如
修
念
佛
法
門
，
每
天
每
刻
專
志
念
佛
，
直
至
念
而
無
念
，

行
住
坐
臥
皆
不
自
覺
地
生
起
佛
號
，
才
加
修
第
二
個
法
門
，
如
禪
坐
、
持

戒
或
十
大
願
等
。
修
持
不
同
法
門
應
有
相
輔
相
成
的
作
用
，
更
應
有
主
副

之
別
，
否
則
不
統
一
亦
不
利
。
因
此
，
修
持
多
種
法
門
有
違
專
志
精
神
，

不
被
鼓
勵
。

        

佛
教
的
法
門
很
多
，
主
要
在
對
治
煩
惱
及
配
合
不
同
根
器
的
人
，
因

此
對
各
種
法
門
的
對
治
性
，
優
劣
，
適
應
性
應
要
了
解
，
從
而
挑
選
進
修
，

更
可
指
導
他
人
。
在
芸
芸
法
門
中
，
感
受
一
種
最
親
切
，
最
有
靈
感
的
法

門
，
再
加
上
理
性
分
析
，
作
為
終
身
修
持
功
課
。
一
理
通
，
百
理
明
，
只

要
專
志
一
種
法
門
，
達
到
一
定
成
就
時
，
其
他
法
門
亦
能
觸
類
旁
通
。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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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聞
法
，
修
持
，
皆
是
自
身
法
門
的
助
成
。
這
便
是
專
志
，
虔
誠
修
持
的

重
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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